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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人民法院案例库

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库公布一则关于

民事案件中正当防卫的认定及适用的参考

案例：张某文诉刘某甲侵权责任纠纷案。

男子饮酒后言语骚扰、触碰女童
被女童父亲扇耳光、推倒在地

案情显示，2023年6月23日0时19

分至23分左右，刘某甲的女儿刘某乙（11

岁）、侄女邓某某（11岁）在某小区相邻街

边路口等待刘某丙（刘某甲姐姐）时，饮酒

后的张某文对刘某乙、邓某某进行言语骚

扰，要求二人陪其去喝酒、唱歌。刘某乙、

邓某某告知其是未成年人后，张某文没有

停止，并称可以出钱。刘某乙、邓某某拒绝

并走到街边门市躲避，张某文离开。

6月23日0时24分至26分左右，刘

某乙、邓某某与刘某丙会合，张某文出现在

小区外快递柜处，对刘某乙、邓某某再次进

行骚扰并伸手触碰刘某乙。刘某丙与张某

文发生激烈争吵，张某文威胁要喊人打刘

某丙。此时从旁路过的行人上前询问是否

需要护送刘某乙三人回家，张某文迅即离

开并走入小区。随后，刘某丙致电刘某甲

讲述前因后果，要刘某甲下楼接孩子。

6月23日0时28分40秒左右，张某文

在小区内部道路出现，继续骚扰刘某乙三

人。三人躲闪，刘某丙伸手阻挡。此时，下

楼的刘某甲见状，上前扇了张某文一巴掌

并推了其一下，张某文与刘某甲发生扭打，

刘某甲将张某文推倒在地后报警。张某文

受伤，经鉴定构成伤残九级，该伤情系既往

伤与刘某甲的行为共同作用形成，二者具

有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为45%—55%。

张某文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

某甲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

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6万元。经审理认定，

张某文因受伤导致的医疗费等各项合理损

失为13万余元。刘某甲辩称：其在情急之

下出手制止，属于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2025年3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

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

讼请求。宣判后，张某文提起上诉。2025

年5月9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女童父亲的行为
构成正当防卫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甲的行为是

否构成正当防卫，以及是否存在超过必要

限度而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法院认

为，本案中，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且未超过必要限度。

其一，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从防卫起因看，饮酒后的张某文于深夜约

10分钟的时间内，先后三次对刘某乙三人

实施纠缠、骚扰，已经对刘某乙三人的人身

权利构成不法侵害。从防卫时间看，刘某

甲在得知刘某乙三人被两次纠缠、骚扰后

立即下楼，在小区内碰见张某文时，张某文

正在第三次纠缠、骚扰刘某乙三人。从防

卫意图看，刘某甲扇张某文一巴掌及推一

下的行为，目的是震慑、阻止张某文继续实

施纠缠、骚扰等不法侵害，保护刘某乙三人

的人身权利。从防卫对象看，刘某甲系直

接针对实施不法侵害的张某文实施防卫行

为。综上，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其二，刘某甲的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

限度。从不法侵害行为角度来看，本案事发

时间为深夜，地点为人迹稀少的街边、小区

外快递柜及小区内部道路，针对张某文的反

复持续纠缠和骚扰，刘某乙三人已先后采取

了言辞拒绝、躲避、争吵和阻拦等一系列手

段，均未果。从言语骚扰到伸手触摸再到扬

言威胁，张某文对刘某乙三人的不法侵害行

为处于持续状态且不断升级。张某文系成

年饮酒男性，刘某乙三人为女性，且有两名

未成年人，双方强弱对比明显，张某文的行

为已经对刘某乙三人的人身权利造成紧迫

的危险。从防卫行为来看，刘某甲在张某文

纠缠、骚扰刘某乙三人时上前扇了张某文一

巴掌、推了一下，并在张某文还手后发生扭

打，但在张某文倒地后即停止防卫。在当时

情境下，苛求刘某甲通过言语来制止张某

文，显然不符合常情常理。虽然刘某甲的行

为是导致张某文的身体受到损害的原因之

一，但该损害与被张某文所侵害的刘某乙三

人的人身权利属于同一位阶且利益相当。

因此，刘某甲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且

未超过必要限度。综上，张某文的诉请不

能成立，刘某甲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法院遂

驳回张某文的全部诉讼请求。

《检察日报》胡传仁 徐士坤

作案团伙分工明确，凭风水罗盘定位、

金属探针探测锁定古墓方位，夜间轮番开

挖盗洞；为争抢古墓葬控制权，两伙盗墓人

员秘密谈判分赃，涉案人员横跨多省、层级

交织。2025年11月，河南省潢川县人民

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依法判处邹某、肖某、

伍某等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五年，各并处罚

金1万元至5000元，同时判令被告人共同

承担古墓葬修复费用。邹某不服一审判

决，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深夜盗掘土堆引发盗墓风波

2024年12月的一天，无业人员邹某

在豫皖两省交界处某乡镇闲逛时，一处突

兀的巨型土堆引起了他的注意。曾经多次

参与盗墓的他，仅凭封土形态便断定地下

大概率藏有“宝贝”。经向当地村民打探后

得知，当地传言此处土堆埋着古代王公贵

族，此前曾遭盗掘，流出的文物据称市值超

千万元。巨额利益瞬间勾起邹某的贪念，

可看着近20米高的封土，他清楚仅凭自己

根本无法完成盗掘，便找到肖某商议对策。

肖某常年混迹于瓷器鉴赏、文物交流

微信群，人脉繁杂，听完邹某描述后拍着胸

脯保证：“这事不难，我找‘金主’出钱、找人

手干活，你负责精准定位古墓就行。”很快，

肖某便联系上“金主”伍某，并将现场视频

与封土细节照片发送给他。经商议，三人

敲定了合作事项：由伍某全额出资，邹某提

供盗墓技术，肖某统筹人员调度。

随后，肖某在微信群内联系“老王”。

“老王”找到东北盗墓老手“师兄”，连同小

宗、小汪组成盗墓团队。肖某将从伍某处

支取的5000元路费转给“老王”，“老王”拿

到钱后，与“师兄”等人迅速赶往邹某家中，

随后入住位于邹某家附近的宾馆，白天隐

匿休整，深夜伺机行动。

2024年12月20日，邹某驾车载着“师

兄”等人抵达土堆现场。几人围着封土反

复探查，一致认定这是一座规模不小的贵

族墓葬，必定藏有大量珍贵文物。肖某当

即向伍某汇报，按其要求在墓地隐蔽处安

装远程监控摄像头，这样既能实时掌握盗

掘进度，又能提防其他盗墓团伙“截和”。

次日，邹某携带洛阳铲、探杆等专业工具带

队折返，一番探测后精准锁定了墓室位

置。可就在几人挖坑固定探杆、准备开挖

盗洞时，远处传来脚步声，几道手电筒光束

直射过来。“老王”等人以为是民警巡查，吓

得扔下洛阳铲、探杆等工具拔腿就跑。

两拨盗墓团伙敲定合作与分赃

事后，惊魂未定的“老王”等4人越想

越怕，当即决定退出，连夜撤离。而邹某、

肖某不甘心即将到手的利益落空，经调取

监控视频、打听周边情况后得知，来者是另

一伙安徽盗墓团伙，领头人是林某，他们也

盯上了这座古墓。眼看“肥肉”要被抢走，

两人火速联系伍某，商定与林某团伙谈判

分赃。

双方约定在安徽六安一家宾馆碰面，

谈判时邹某故意夸大实力，谎称已打通当

地关系，且有伍某雄厚的资金支持，逼迫林

某团伙让步。最终双方达成分赃协议：伍

某占2成收益，邹某因打通关系占2成收

益，剩余6成收益由参与挖掘的人员平分，

林某团伙负责具体盗掘施工。

谈妥后，邹某凭借“专业技术”确定盗

洞开挖点，肖某找来专业挖洞师傅贾某带

队施工。伍某则持续投入资金，购置对讲

机保障联络、定制铁圈铁皮防止盗洞坍塌，

还配备绞盘方便吊运土方与文物。此后每

天凌晨，邹某、林某带队开挖盗洞，肖某则

带着人手在周边望风巡逻，紧盯过往车辆

与行人。

连续盗挖三天后，盗洞已深挖至十余

米，距离墓室仅一步之遥，就在众人以为即

将盗得文物、大发横财时，公安机关接到群

众举报。2024年12月，正在盗掘的邹某、

肖某、林某等人被抓获归案。经文物部门

鉴定，该墓葬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系战国

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研

究价值。

参与前期盗墓的人员浮出水面

2025年3月，案件被指定由潢川县检

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翻阅卷宗时发

现关键线索：林某等人在供述中提到曾看

到另一伙人在现场活动，还捡到一把遗留

的洛阳铲。

“这伙人是谁？是否还有漏犯？”检察

官随即提讯邹某、肖某，可两人均矢口否认

知晓其他盗墓人员身份。检察官再次提讯

肖某时，结合法律规定开展思想工作。最

终，肖某交代，“老王”系安徽阜阳人，“师

兄”来自吉林，和小汪、小宗曾入住邹某家

附近某宾馆，还交代了宾馆的大致位置与

入住时间段。而宾馆住宿登记记录显示，

一个叫王某的安徽阜阳籍人入住时间与盗

墓团伙会合时间完全吻合。

在检察官建议下，侦查人员将肖某手

机送至鉴定机构恢复数据。几天后，肖某

手机微信聊天记录被成功恢复，明确证实

王某即“老王”，聊天内容还还原了4人组

队盗墓的全过程。经对比阜阳站下车人员

名单、组织在案人员辨认，最终，参与前期

盗墓的王某、“师兄”阚某、汪某、宗某等4

人浮出水面。检察机关随即向公安机关发

出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

邹某谈判时声称“已搞定当地民警”，

伍某也供述曾给肖某4万元，让其转交邹

某用于打点。这4万元是否真的用于行

贿？面对检察官的讯问，邹某无法说清行

贿时间、地点及民警姓名，言辞前后矛盾。

为查清资金流向，检察官调取转账记录，发

现邹某收到转账后便将钱转给了女友章

某。章某承认4万元由其保管，并未用于

行贿。

2025年7月，潢川县检察院以涉嫌盗

掘古墓葬罪对邹某、肖某等人提起公诉，同

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主张涉案

人员共同承担修复费用。法院经审理，于

同年11月作出前述判决。邹某不服一审

判决，提出上诉。

2025年6月，王某、阚某、汪某被抓获

归案。同年9月，宗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

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同年11月，法

院认定4人均为从犯，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八个月，判处其他3人有期徒刑七个月。

一审判决后，4人均认罪服判，未提出上

诉。

2025年7月，潢川县检察院针对文物

保护漏洞，向当地政府、文物保护部门发出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明确要求建立文物全

面监管机制、增设保护标识、配备联防员、

开展普法宣传，切实筑牢文物保护防线。

收到检察建议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公安、文物管理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

制定整改方案，并于同年8月启动为期3

个月的文物保护整治行动。

饮酒男子深夜3次骚扰女童，被推倒受伤后索赔36万元
法院：驳回，苛求女童父亲通过言语制止不符合常情常理

两伙盗墓贼争抢战国楚墓

办案检察官深入现场核实相关证据办案检察官深入现场核实相关证据


